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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数字经济时代,政府数字治理已成为推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驱动力。 本

文以 2018—2022 年中国 267 个城市为样本,系统分析其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及机制。 研究发现:(1)政府数

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之间存在显著的 U 型关系,政府数字治理在初期阶段产生暂时性抑制效应,但在后期,

其推动城市创业活力持续上升;(2)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存在显著的多维异质性,这种异质性

伴随行业特征、市场潜能、政府财政自给率及城市产业根基等因素的变化,而呈现出 U 型效应强化、衰减等分化

形态;(3)政府数字治理通过提升行政服务效能、优化要素市场配置与完善制度信用环境三条路径影响城市创

业活力。 基于此,提出构建适应性治理框架、分类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赋能效应与集成政府数字治理体系等举措,

旨在充分发挥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长效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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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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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era of the digital economy,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has become a key driver of national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and high-quality urban development. Using panel data from 267 Chinese cities between 2018

and 2022,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its impact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and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s.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1 ) A significant U-shaped relationship exists between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and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In the initial stages,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produces a

temporary inhibitory effect, but in the later stages, it promotes a sustained increase i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2)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exhibits multidimensional heterogeneity in its impact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with the U-shaped effect varying in strength or weakening across different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market

potential, fiscal self-sufficiency levels, and urban industrial foundations. (3)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fluences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through three major pathways—improving administrative service efficiency, optimizing fac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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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et allocation, and enhancing the institutional credit environment. Accordingly, this paper proposes measures such

as constructing an adap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categorically enhancing the enabling effects of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and integrating the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system, aiming to fully leverage the long-term supportive

role of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in urban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Key words: government digital governance; entrepreneurial vitality; U-shaped relationship; mechanism effects;

explainable machine learning

　 　 创业是驱动经济增长、引领技术创新和吸纳

就业的核心引擎,更是城市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路径。 创业活动不仅通过加速新产品、新技术

的市场扩散显著提升经济活力,亦经由高效的资

源重组与组织更新持续赋能城市创新系统。 在全

球数字化与城市化加速演进的背景下,创业活力

已成为衡量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标识,而政府在

塑造创业生态系统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高

效能的政府治理能够通过削减制度性交易成本、
提升行政服务效率、优化营商环境,为创业主体提

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1]。 因此,深入

理解并有效提升政府治理能力,已成为解析城市

间创业活力差异与优化区域创业政策的关键

命题。
当前,以大数据、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

正深刻重塑政府运行逻辑,推动治理体系从传统

的信息公开、单向服务向数据驱动决策、智能精准

响应、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现代范式转变。 《数字

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明确了数字政府建设在

数字中国战略中的核心地位,党的二十届四中全

会提出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部署,
以及“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强调“提高政府治理数

智化水平”和“推进政务数据跨部门跨层级跨地区

共享利用”,表明党和国家正加快构建适应数字时

代的治理新格局,推动政府数字治理从技术赋能

向制度重塑迈进。 政府数字治理促进了数据、资
本、人才、技术等创业要素在城市间的高效流动,
并加强了政府、市场与创业主体之间的协同联动,
成为驱动城市创业活力持续提升的重要引擎。 因

此,厘清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之间的内

在关联,探究前者对后者的驱动效应、异质性特征

及传导机制,有助于深化数字治理理论,也对优化

创业激励的制度设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政府数字治理一直是公共管理领域的研究重

点,涉及政府数字治理绩效评估、影响因素分析与

多元化提升路径等[2]。 同时,政府数字治理也备

受经济学领域的关注[3],具体涉及四个方面:其
一,政策准自然实验评估,依托“信息惠民试点”
“宽带中国”“互联网 + 政务服务”等政策冲击,运
用双重差分法识别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绿色发

展、数字技术创新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因果效

应[4 - 5];其二,量化政府数字化治理,基于《中国电

子政务发展报告》等权威报告或单一指标测度政

府数字治理水平[6];其三,文本大数据与微观效应

分析,通过词典法统计政府文件中“数字治理”“数
字政府”等关键词频次,表征地方数字化转型水

平[7];其四,多维指标体系构建,按“环境—服务—
治理”框架建立综合评价体系,解析政府数字治理

对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机制与经济效果[8]。
与本文最为相关的两项研究[9 - 10],均以“信息

惠民国家试点”构建准自然实验进行线性分析,未
考虑政府数字治理可能存在的阈值效应,且该工

程落脚点在民生服务而非治理,识别策略仍存在

外部效应难控制、样本选择偏误等局限,故难以真

正反映政府数字治理水平。 此外,既有研究的中

介机制主要集中在人才集聚、科技创新与金融助

推,本质上是市场机制发挥人才、技术、资本等要

素的配置作用;另有研究聚焦政府视角与环境感

知视角,以制度性交易成本与不确定性感知作为

中介机制,却未纳入资源配置视角,且不确定性感

知主观性强,难以进行追踪分析。
可见,关于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的

关系的研究还存在缺口。 第一,直接分析两者关

系的文献较少,通常采用线性分析框架,而忽视数

字政府对城市创业活力的阈值效应,且较少从构

建指标体系视角测度政府数字治理水平,而该方

法可更为全面、精准地量化其水平。 第二,未深入

辨析行业类型、市场潜能大小、政府财政自给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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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城市产业根基特性导致的政府数字治理效能

分化,制约了精准施策的科学性。 第三,关于政府

数字治理影响城市创业活力的机制研究仍不系

统,割裂了“行政效能提升—要素配置优化—信用

环境强化”三位一体的逻辑链条。 鉴于此,本文构

建“基础—服务—生态”三维度的政府数字治理综

合指数,基于 2018—2022 年 267 个城市的面板数

据,系统评估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

响,并分析其异质性效应与内在机制。
一、政策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政策背景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数字

政府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政务信息化”向“治理体

系数字化”的持续演进过程,形成了较为清晰的政

策脉络。
自 2016 年以来,中央政府对政务数字化转型

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 2016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

加快推进“互联网 +政务服务”工作的指导意见》,
首次系统提出构建全国统一的政务数据共享交换

平台,标志着数字政府建设进入以“信息共享、数
据互通”为核心的初始阶段。 2018 年,《关于加快

推进全国一体化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建设的指导意

见》发布,进一步推动政务服务数字化、网络化和

协同化,数字政府建设与营商环境优化的政策目

标逐渐融合。
2019 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在中央文

件中明确提出“数字政府”概念,将其上升为国家

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政府数

字化转型从技术层面的改革深入到治理结构的系

统性重塑。 2021 年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将数字政府建设进一步被制度

化、体系化纳入国家发展规划,强调以数字化转型

驱动治理方式变革。 2022 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

强数字政府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构建政府数字

化履职能力等五大体系,标志着数字政府发展进

入区别于电子政务的全新阶段。 2023 年,《数字中

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发布,进一步将数字政府建

设纳入国家数字化发展的总体战略框架,强调构

建高效协同、透明公正的数字化治理新体系。
在上述政策持续推动下,我国数字政府建设

已由早期的“政务上网”阶段向以智能决策、数据

驱动、协同治理为特征的 2. 0 阶段演进。 截至

2024 年底,全国范围内已建成数字金融服务平台

229 个、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243 个、大数据局 291
个,地级市覆盖率分别达到 78. 16% 、82. 94% 和

99. 32% ,各类数字化基础设施与治理平台在地方

政府中广泛落地。 基于上述制度背景,本文将进

一步探讨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

机制。
(二)理论假说

1. 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直接影响

新制度经济学揭示了制度安排对经济活动的

结构性影响。 企业的本质是对市场交易成本的替

代,而制度设计的核心价值在于通过规则优化降

低经济主体的互动成本。 政府数字治理通过将信

息技术深度嵌入治理架构,实现了对信息传递、行
政流程及制度执行方式的重塑,作用于交易成本

的系统性削减。 Williamson[11]强调,有效的制度安

排必须能有效约束交易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并管理

环境不确定性。 政府数字治理依托开放数据平台

构建政策发布与执行的“全景可视”机制,通过实

时政策解读、在线许可追踪及风险预警系统,将原

本隐性的规则显性化、碎片化的流程标准化、动态

化的风险可量化。 同时,区块链存证、信用画像等

技术的应用,强化了契约履行的可信度,抑制了合

作方的道德风险。 这种对制度环境透明度与可预

期性的实质性提升,显著缓解了创业活动面临的

制度摩擦与非生产性损耗,为市场主体构筑了低

交易成本、高稳定性的制度基础,从而直接激发其

进入市场的意愿与可持续运营能力。
熊彼特创新理论将“创造性破坏”视为经济增

长的引擎,其本质是知识要素的重新组合驱动产

业结构的动态演进。 政府数字治理作为一项系统

性制度创新,通过制度重塑与协同治理的机制,从
根本上重构了社会知识生产与扩散的底层生态。
具体而言,其一,制度性知识供给。 政府作为全社

会最大规模的公共信息持有者,通过数字治理平

台打破了传统行政壁垒下信息与知识的孤岛,使
分散于各部门、低可见度或高获取门槛的公共信

息资源得以有效整合与高效共享。 这一制度性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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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供给机制,使中小企业与个体创业者能够以近

乎零边际成本获取高价值行业洞察,显著降低创

业的初始门槛。 其二,协同性创新生态。 政府数

字治理推动的跨部门、跨层级、跨区域数据融通,
催生出多主体参与的创新共同体,推动高校、企
业、研究机构在共享数据池与统一制度框架下开

展协同研发,加速知识重组与跨界应用。 这种由

数字治理驱动的大规模、低摩擦知识流动与资源

再配置,不仅缩短了创新周期,更孕育出“裂变式”
创新扩散效应,最终为城市创业生态系统注入持

续的、内生性的增长动能。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之间总体

存在正向作用关系。
2. 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非线性影

响及作用机制

制度变迁理论指出,制度变革往往伴随着“路
径依赖”与“制度摩擦”,新制度引入初期因与既有

制度体系耦合需要时间,会产生制度摩擦成本,导
致制度红利无法立即显现。 交易成本理论进一步

揭示,经济主体在制度环境中的互动行为受制于

信息不对称、契约不完备和机会主义行为等交易

成本,而政府数字治理本质是通过技术嵌入降低

制度性交易成本,但在初期可能因制度重构反而

阶段性推高交易成本。 组织学习理论则强调,组
织对新技术的吸收需要经历流程优化的“单环学

习”到范式重构的“双环学习”演进过程,这一学习

曲线决定了制度红利释放的时滞。
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

业活力的 U 型影响可分解为初期抑制阶段与后期

促进阶段。
在初期,重点在于引入与适应,制度磨合成本

与组织学习成本占主导地位,存在三重成本叠加

对创业活力的暂时性抑制。 其一,制度摩合成本。
政府数字治理作为新型制度安排,嵌入既有治理

体系时,必然与传统行政流程、部门壁垒、权责划

分产生冲突与摩擦,数据开放、部门协同、流程重

塑等结构性调整需要经历制度耦合的磨合期。 其

二,交易成本阶段性上升。 在数字治理系统建设

初期,平台稳定性、可用性和标准化程度较低[12],

数据质量不高、算法不成熟等问题频发,企业需要

投入额外资源学习新界面、适应新规则与应对系

统不确定性。 其三,组织学习滞后。 政府作为数

字治理的实施主体,其组织学习需要经历从既有

框架下优化流程到重构治理范式的演进过程,在
学习曲线的前期,效率悖论往往难以避免,使创业

者对制度环境的预期有所下降。 三重成本叠加导

致政府数字治理在初始阶段可能对城市创业活力

产生抑制作用。
随着政府数字治理进入成熟阶段,制度红利

逐步释放,组织学习成效显现,交易成本显著降

低,形成对创业活力的强劲推动作用。 首先,制
度变迁理论揭示,当新制度与既有体系实现深度

耦合后,制度摩擦成本将显著下降,跨部门协同、
数据共享和智能监管的效率提升显著降低企业

制度性交易成本。 其次,交易成本理论表明,数
字技术的深度应用增强了制度透明度,降低了信

息不对称与寻租空间,为创业主体提供更具稳定

性、可预期性的制度环境[13] 。 再次,组织学习理

论指出,随着政府完成从“单环学习”到“双环学

习”的跃迁,政府数字治理系统进入自我优化与

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治理效能实现质的飞跃。
可见,政府数字治理由此从初期以技术替代传统

流程的“替代效应”逐步转向后期以制度创新激

发市场活力的“创造效应”,形成对城市创业活力

的长期促进作用。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影响呈

现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关系。
本文认为,这种 U 型关系主要通过以下 3 条

机制路径实现。
(1)行政服务效能机制。 在政府数字治理初

期,流程再造与系统更迭直接导致行政服务效能

暂时下降,企业被迫投入更多资源适应新平台与

标准化流程,还需面临系统不稳定、数字监管合规

压力以及新旧制度摩擦,致使服务速度、便捷性与

可预期性降低,从而抑制城市创业活力。 然而当

政府数字治理体系成熟后,一体化线上平台、数据

共享、电子证照互认及“免申即享”等举措显著提

升行政效能,通过简化流程降低显性交易成本、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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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审批提高服务效率,并以智能化监管实现精准

高效、无事不扰,最终驱动治理模式向服务型转

型。 此时行政服务效能的全维度提升成为激发城

市创业活力的关键渠道,进而形成 U 型曲线的右

侧上升轨迹。
(2)要素市场配置机制。 短期内,政府数字治

理通过制度重构与公共资本深化,引致区域性技

能溢价与政策诱导性资本集聚,显著推升劳动力、
土地等要素价格并加剧融资约束,进而对初创企

业形成挤出效应;同时,政府数字化项目与大型科

技平台对高端技术人才的集中性需求,与初创企

业形成激烈竞争,产生资源挤占效应。 然而在长

期动态框架下,政府数字治理通过优化制度环境

与市场规则,其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将释放强

劲的创业动能。 一方面,政府主导构建的远程协

作基础设施与公共云服务平台,降低对实体空间

的依赖,削减创业固定成本;另一方面,人才池规

模效应与技术创新外溢效应,提供了高素质人力

资本与先进技术工具的密集供给。 具备资源编排

能力与敏捷决策优势的创业者,得以实现生产要

素的创新性组合与动态优化,创造熊彼特租金,进
而对冲了短期成本压力。

(3)制度信用环境机制。 起初,大数据税收稽

查、全流程透明监管等数字监管的引入打破了原

有的营商模式,数字信用体系的尚未完善形成制

度真空,增加了市场主体的不确定性预期,增加的

合规风险使创业者采取观望态度,抑制了城市创

业活力。 随着政府数字治理的深化,当数字化社

会信用体系全面建成,并与坚实数字经济基础相

结合时,市场环境发生质变,信任机制得以确立。
透明的信用信息极大地降低了交易双方的甄别成

本与合约执行成本,数字产业生态的成熟为各类

创业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与市场机会[14]。 此

时,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为创新性创业

活动提供了坚实的稳定锚,创业活力得以充分

释放。
因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政府数字治理通过行政服务效能机制、要

素市场配置机制、制度信用环境机制三条路径对

城市创业活力产生先抑制后促进的 U 型影响。

二、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缓解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

应模型。 基准模型设定为:

Entrei,t = α0 + α1 GDG i,t + ∑ αkControls +

μi + λ t + εi,t (1)
其中,Entrei,t表示城市 i 在年份 t 的创业活力;

GDG i,t代表政府数字治理;α0 是模型截距项;αk代

表系列变量的系数;Controls 为一系列城市层面的

控制变量;μi为年份固定效应;λ t为城市固定效应;
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平方项

识别 U 型关系,构建的模型为:
Entrei,t =α0 + α1GDGi,t + α2GDG2

i,t∑αkControls +
μi + λ t + εi,t (2)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力(Entre)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城市创业活力(Entre)。

城市创业活力是指一定时期内城市中新创企业的

生成能力及其所反映的创业活动活跃程度,体现

了城市创新创业生态的运行效率与发展潜力。 参

考谢绚丽等[15]的研究,本文采用各城市当年新增

企业数量除以 10 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的数值作为

衡量指标。
2. 解释变量:政府数字治理(GDG)
本文 的 核 心 解 释 变 量 为 政 府 数 字 治 理

(GDG)。 政府数字治理是指在信息社会形态下,
政府以数字化思维、战略、资源和工具为支撑,通
过数据融通、智能服务与多主体协商,实现从传统

“统计管理” 向 “智慧服务” 转型的新型治理模

式[16]。 本文在数字政府理论与国家数字化治理政

策要求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既有研究提出的框

架[8],构建了包含数字治理基础(基础)、数字治理

服务(服务)、数字治理生态(生态)三维结构的政

府数字治理指数(表 1)。 该框架的内在逻辑是:其
一,政府数字治理是一项由技术底座、服务体系与

制度环境共同支撑的系统工程,具有多维互动和

整体耦合的特征;其二,《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

规划》《国家电子政务“十四五”规划》等政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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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强调,数字政府建设需同时推进数字基础设

施夯实、线上政务服务提升与数字治理体系完善;
其三,相关研究也指出,数字政府效能的提升不仅

依赖于数字基础设施供给、政务服务能力升级,还
取决于政府政策倾向、数字治理理念,以及制度生

态的成熟度[2,6,17]。
在表 1 中,数字治理基础主要关注信息基础设

施与数字产业的支撑能力,数字治理服务侧重于

政府线上服务的供给能力、响应效率与智能化水

平,数字治理生态则衡量政府在数字治理领域的

重视程度、政策导向与财政投入。 该指数采用分

级熵值法进行加权汇总。
表 1　 政府数字治理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具体量度

数字治
理基础

数字基建投入
每百人国际互联网用户数(国际互
联网用户数 / 总人口数)

数字覆盖水平
每百人移动电话用户数(移动电话
用户数 / 总人口数)

数字服务供给
信息从业人员占比(信息传输、软
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 / 城
镇单位总就业人数)

数字产业规模
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电信业务总收
入 / 总人口数)

数字治
理服务

服务供给能力
《中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发
展报告》对应指数

服务响应能力 同上

服务智慧能力 同上

数字治
理生态

政府重视程度
数字经济关注度(政府工作报告中
数字经济关键词数量)

政府政策导向
数字议题聚焦度(政府工作报告中
数字技术与数字应用关键词的词
频密度)

政府投入力度
科技投入(科学技术支出 / 地方一
般公共预算支出)

3. 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既有研究[18],纳入了以下控制变量:
①经济密度,以地区生产总值(GDP)除以行政区域

土地面积后的值取自然对数衡量;②对外开放水平,
借助实际利用外资额占 GDP 的比重表征;③城镇化

率,以非农业人口占户籍人口比值衡量;④教育支出

水平,以地方政府教育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的比重衡量;⑤产业结构特征,以第三产业增加值

占 GDP 的比重进行测度。
(三)数据来源

本文的样本包括 2018—2022 年中国 280 个城

市的面板数据,剔除了直辖市、西藏、青海等地区

和数据严重缺失样本,并对部分缺失数据进行了

插值法补充。 最终,选取了 2018—2022 年中国

267 个城市,共计 1 335 个年度—城市样本。 经数

据清洗与整合后,样本既保持了地区代表性,又确

保了数据的完整性与可比性。
新创企业数据来源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根据企业注册地,进行年份、城市、行业

的匹配,统计新注册企业数目并整理为面板数

据;数字治理基础数据、科技投入数据、城市

GDP、城市内部占地面积等指标以及控制变量的

数据均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数字治理服

务数据来源于电子科技大学研发、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地方政府数字化服务能力发

展报告》;数字经济关注度、数字议题聚焦度数据

来源于各城市政府工作报告,通过统计词频得

到;4G 基站数量数据来源于 OpenCelliD 数据库,
城市夜间灯光数据来源于 CNRDS 数据库;房价

数据在中国房价行情、安居客等网站上自行整理

得出;商业信用指数数据来自《中国城市商业信

用环境指数蓝皮书》。 部分数据缺失值采用插值

法进行补充。
三、实证分析

(一)组间差异检验

本文将全样本依据政府数字治理水平的高低

进行排序,分为低水平组(下 25%分位)、中等水平

组(中间 50%分位)和高水平组(上 25% 分位)进
行组间差异检验。 由表 2 可知,政府数字治理水

平与城市创业活力之间存在显著的组间差异。 首

先,低、中、高三组的城市创业活力均值分别为

0. 444 8、0. 651 6 和 1. 546 1,呈现出明显的随政府

数字治理水平提升而递增的趋势。 其次,独立样

本 t 检验结果显示,低水平组与中、高水平组之间

的均值差分别为 - 0. 206 8 与 - 1. 101 3,中等水平

组与高水平组之间的均值差为 - 0. 894 6,各组之

间的均值差异均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且所有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零,表明这种差异具有高

度的统计稳健性。 这意味着政府提升数字治理水

平显著促进了城市创业活力的增强。 综上,组间

差异检验结果初步支持假设 H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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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组间差异检验

组别
低水平组

(25%分位)
中等

水平组
高水平组

(75%分位)
观测值 333 669 333
平均值 0. 444 8 0. 651 6 1. 546 1

均值差异检验

(1) - (2):均值差 = - 0. 206 8,p 值 = 0. 000 0,
95%置信区间 = [ - 0. 273 4, - 0. 140 2]
(1) - (3):均值差 = - 1. 101 3,p 值 = 0. 000 0,
95%置信区间 = [ - 1. 259 9, - 0. 942 8]
(2) - (3):均值差 = - 0. 894 6,p 值 = 0. 000 0,
95%置信区间 = [ - 1. 019 8, - 0. 769 3]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政府数字治理

与城市创业活力的关系进行估计,结果见表 3。 列

(1)显示,在未考虑非线性特征时,政府数字治理

系数为 8. 444 2 且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初步支

持 H1。 但该线性模型拟合优度较低 (Adj. R2 =
0. 348),说明单纯线性关系不足以刻画其复杂关

系。 列(2) ~ 列(3)引入二次项后,一次项系数均

在 1%水平上显著为负( - 4. 952 5、 - 4. 769 4),二
次项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正 (8. 689 4、
8. 245 3),拟合优度大幅提升至 0. 809。 这一结果

与假设 H2 一致,揭示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

力可能存在 U 型关系。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Entre Entre Entre

GDG 8. 444 2∗∗∗

(0. 316 3)
- 4. 952 5∗∗∗

(1. 540 2)
- 4. 769 4∗∗∗

(1. 544 2)

GDG2 — 8. 689 4∗∗∗

(3. 064 0)
8. 245 3∗∗∗

(3. 071 3)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N 1335 1335 1335

adj. R2 0. 348 0. 809 0. 809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p < 0. 01、 p < 0. 05、
p < 0. 10 时有统计学意义。 下同。

(三)U 型关系检验

基准回归结果显示,政府数字治理的二次项

系数显著,这是存在 U 型或倒 U 型关系的必要不

充分条件,仅凭回归系数的符号关系尚不足以严

格认定为 U 型,可能只是曲线关系,仍需进一步进

行统计验证。 因此,本文遵循 Lind 等[19] 的方法,
进行 U 型关系检验的四步程序,结果如表 4 所示。

首先,如前所述,二次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

其次,斜率检验显示,在自变量的实际取值范围

内,曲线左端的斜率为 - 3. 904(1% 水平显著),曲
线右端的斜率为 4. 523(5% 水平显著),表明关系

曲线呈现出显著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 再次,
极值点检验显示,U 型曲线的拐点位于 0. 289,其
95% Fieller 置信区间为[0. 209, 0. 513],完全落在

自变量的实际观测范围[0. 053, 0. 563]之内,证明

该拐点并非统计外推的结果,而是一个在数据中

“可观测”且“可达到”的转折点。 最后,整体检验

显示,U 型关系的整体检验 P 值为 0. 019,在 5%的

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不存在 U 型关系的原假设。
综上,所有检验步骤均一致通过,证明了政府数字

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之间存在 U 型关系,为支持

假设 H2 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表 4　 U 型关系检验结果

检验指标 结果

极值点 0. 289

95% Fieller 置信区间 [0. 209, 0. 513]

自变量取值范围 [0. 053, 0. 563]

整体检验 (P > t) 0. 019

下限 上限

区间 0. 053 0. 563

斜率 - 3. 904 4. 523

t 值 - 3. 095 2. 081

p 值 0. 001 0. 019

(四)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结论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多重

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白俊红等[20] 的处

理方式,以城市新创企业数量除以人口数标准化

衡量创业活力。 如表 5 列(1) ~ 列(2)所示,结果

保持显著,表明研究结论对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

式保持稳健。
(2)替换解释变量测度方式。 基准模型采用

分层熵值法,此处改用整体熵值法重新构建政府

数字治理指数。 表 5 列(3) ~ 列(4)显示,结果依

旧显著,说明研究结论不依赖于特定的政府数字

治理测度方式。
(3)前后 1% 缩尾处理。 对全部连续变量进

行 1%和 99% 分位数缩尾处理。 表 5 列(5) ~ 列

(6)的结果依旧稳健,不影响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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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GDG -1. 280 4∗∗∗

(0. 416 8)
- 1. 265 7∗∗∗

(0. 418 1)
- 4. 608 3∗∗∗

(1. 587 9)
- 4. 433 7∗∗∗

(1. 592 4)
- 5. 512 7∗∗∗

(1. 450 8)
- 5. 280 8∗∗∗

(1. 457 2)

GDG2 2. 347 9∗∗∗

(0. 829 1)
2. 290 8∗∗∗

(0. 831 5)
8. 001 5∗∗

(3. 153 0)
7. 603 5∗∗

(3. 158 8)
10. 855 2∗∗∗

(3. 164 0)
10. 299 9∗∗∗

(3. 185 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adj. R2 0. 577 0. 577 0. 809 0. 809 0. 842 0. 842

　 　 (4)基于 SHAP 的可解释机器学习模型。 参

考既有研究的做法[21],采用基于随机森林(RF)与
极端梯度提升(XGBoost)模型进行综合运算。 基

于 SHAP 对模型的全局分析可知,无论在 RF 模型

还是 XGBoost 模型中,政府数字治理贡献均呈现

出明显的阶段性差异。 当其处于较低或中等水平

时,其 SHAP 值主要集中在 0 左侧,显示出政府数

字治理在初期对城市创业活力具有负向影响或贡

献度有限;当上升至较高水平时,SHAP 值整体转

移至 0 右侧,且贡献度显著提高,反映出政府数字

治理在进入成熟阶段后,对城市创业活力产生实

质性的正向促进效应。 综上,SHAP 蜂群图呈现出

的“低值负贡献—高值正贡献”的结构性特征,与
本文计量结果发现的 U 型关系一致,该结果不仅

证实了政府数字治理影响机制的阶段性,也从机

器学习模型的可解释性角度为 U 型关系提供了

支持。
图 1、图 2 分别展示了采用 LOESS 方法进行非

参数拟合[22],并基于 RF 与 XGBoost 模型训练得到

的政府数字治理的 SHAP 依赖图。 结果显示,无论

是使用何种机器学习模型,所有图形均一致呈现

出明显的 U 型结构,与计量结论保持一致。
(5)内生性检验。 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

活力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与遗漏变量偏误,因
此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处理内生性问题。
本文构建了 4G 基站数量 × 城市灯光数据的交互

项作为工具变量。 4G 基站数量反映了一个城市数

字基础设施建设的深度与广度,是推进政府数字

治理的重要物理载体;城市灯光数据被广泛用于

表征城市经济活力与基础设施供给能力。 二者的

图 1　 RF 训练 GDG 的 SHAP 依赖图(LOESS 拟合)

图 2　 XGBoost 训练 GDG 的 SHAP 依赖图(LOESS 拟合)

交互项综合反映了一个城市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

的强度与需求效应,与政府数字治理水平高度相

关,满足相关性条件。 4G 基站布局由运营商与政

府按照城市整体数字化规划推动,不会直接影响

创业活力本身;灯光数据反映的城市夜间亮度常

被视为经济活动强度的代表,但其本身并不直接

决定创业行为。 二者交互亦不进入创业决策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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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满足排他性要求。
由表 6 可知,第一阶段中,工具变量 ( IV 与

IV2)对政府数字治理的一次项与二次项分别在

1% 显著性水平上为正与负,说明该工具变量能够

有效解释政府数字治理一次项及二次项的变动。
需要注意的是,在 IV 的第一阶段回归中,二次项的

线性投影不是线性投影的平方,因此在 IV 估计的

第二阶段必须将 IV 和 IV2引入模型才能正确识别

非线性结构。 第二阶段结果显示,政府数字治理

系数显著为负,而二次项显著为正,且均在 1% 水

平显著,表明在控制内生性后 U 型关系依然成立。
Kleibergen-Paap rk LM 值为 13. 007,表明模型通过

识别检验,不存在欠识别问题。 Kleibergen-Paap rk
Wald F 值为 5. 20,依据 Stock 等[23]的弱工具检验标

准,该 F 值虽未达到 10% 最大偏误标准(7. 03),但
超过 15% 标准(4. 58),说明工具变量仍在可接受

范围内,结果具有解释效力。
表 6　 内生性检验

变量

(1) (2)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GDG、GDG2 Entre

IV 0. 270 2∗∗∗

(0. 094 9)
—

IV2 - 0. 585 0∗∗∗

(0. 124 3)
—

GDG — -33. 235 1∗∗∗

(11. 463 4)

GDG2 — 37. 476 4∗∗∗

(13. 801 1)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Kleibergen-Paap rk LM — 13. 007,P 值 = 0. 000 3
Kleibergen-Paap rkald F — 5. 20
Stock-Yogo 10%临界值 — 7. 03
Stock-Yogo 15%临界值 — 4. 58

N 1 335 1 335

综上,纠正内生性后,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创

业活力仍表现出显著的 U 型关系,说明本文核心

结论具有较强稳健性。
(五)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开展异质性分析,以探讨不同情

境下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影响的边界

条件。
1. 基于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

行业差异是影响政府数字治理效应的重要来

源。 为此,本文依据生产要素依赖特征与制度约

束程度的综合标准,将行业划分为技术密集型、资
本密集型、规制密集型三类进行分组回归[24]。 需

要指出的是,规制密集型行业受政府准入、资质、
安全、内容等严格监管,准入壁垒高,具有较强的

政府依附性与非市场化属性。
由表 7 可知,技术密集型行业一次项与二次项

系数均在 1%水平上分别显著为负与正,呈现典型

的 U 型特征。 该类行业技术密集、创新活跃,最易

受到政府数字治理带来的制度与信息红利的影

响。 资本密集型行业一次项在 1%水平上为负、二
次项在 5%水平上为正,其 U 型特征较为温和。 此

类行业创业活动更多依赖传统要素投入,对政府

数字治理的直接反应有限并存在一定时滞,但可

通过营商环境改善与要素流动效率提升而间接受

益。 规制密集型行业一次项与二次项均不显著,
表明政府数字治理对该行业创业活力的影响有

限。 该类行业创业属性弱,准入门槛高,主要依托

政府职能与社会需求,严重依赖行政许可与政策

合规,对政府数字治理的反应较为平缓。 这与公

共服务行业市场化程度低、创新激励不足、创业空

间受限等特征相符,政府数字治理在此类领域主

要体现为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提升,而非创业活力

的直接激发。
2. 基于市场潜能的异质性分析

政府数字治理在不同市场潜能城市的效果可

能存在异质性。 一方面,在高市场潜能城市,政
府数字治理可能与城市既有优势协同,强化创业

效应;另一方面,政府数字治理对市场潜能较低

的城市可能发挥“甘霖效应”,有效激活长期受市

场潜能制约而未能释放的创业活力。 鉴于此,本
文参考既有研究[20,25] ,对各城市的市场潜能进行

度量,再依照市场潜能中位数分成 2 组,然后进

行回归分析。
由表 7 可知,在高市场潜能城市中,政府数字

治理一次项负、二次项系数正且均显著,表明其影

响呈现 U 型结构。 高市场潜能意味着更大的市场

需求规模、更成熟的产业链条和更强的创新集聚,
这类城市对制度变迁具有更强的学习与吸收能

力,即便治理初期存在摩擦成本也会迅速被消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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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 型曲线上升阶段更早,其拐点后的边际提升效

应也更强。 相较之下,低市场潜能城市一次项虽

为负,但二次项为正却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原因在

于市场潜能较弱城市在政府数字治理推进中面临

两重约束:一是创业活动从根本上由市场需求驱

动,而这些城市受限于人口规模、小型市场及产业

链不完整,有效需求本身不足,这导致数字治理的

制度红利因缺乏市场响应而难以转化为实际的创

业动能;二是企业规模普遍较小、风险承受能力

弱,政府数字治理初期的系统重构、流程调整反而

构成较大负担。
表 7　 行业特征与市场潜能的异质性分析结果①

变量

(1) (2) (3) (4) (5)
行业特征 市场潜能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规制密集型 市场潜能低 市场潜能高

GDG -0. 842 8∗∗∗

(0. 150 1)
-4. 050 3∗∗∗

(1. 540 2)
-0. 360 7
(0. 240 0)

-5. 659 2∗

(3. 013 3)
-5. 779 4∗∗

(2. 468 5)

GDG2 1. 994 3∗∗∗

(0. 328 2)
6. 956 7∗∗

(3. 367 2)
0. 732 9

(0. 524 7)
13. 234 0
(8. 967 6)

9. 593 8∗∗

(4. 216 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335 1 335 1 335 648 662
adj. R2 0. 874 0. 780 0. 505 0. 773 0. 816

t test — t 值 = -12. 846
p 值 =0. 000

①　行业特征的异质性分析是将城市创业活力这一被解释变量进行拆分后再回归,故无需进行 t 检验。

3. 基于政府角度的异质性分析

财政自给率代表地方政府财力充裕程度与财

政独立性,直接影响政府数字治理投入能力。 本

文采用政府财政一般收入除以本级财政一般支出

的值来衡量,按照其大小划分为“财政自给率低”
“财政自给率中”与“财政自给率高”三类,并进行

分组回归。
表 8 回归结果显示,在财政自给率高的城市,

政府数字治理一次项、二次项系数在 1%水平上分

别显著为负与显著为正,呈明显的 U 型关系,表明

较强的财力支撑有助于加速度过适配阶段,从而

更快释放政府数字治理的降本增效与资源集聚效

应。 在财政自给率中等的城市,政府数字治理的

一次项显著为负,但二次项虽为正却未通过显著

性检验,U 型结构不稳定,反映此类城市面临资源

约束与治理韧性不足导致其数字化改革适应期延

长,政府数字治理红利释放明显滞后。 相较之下,
在财政自给率低的城市,一次项或二次项均不显

著,表明财政资源匮乏限制了这些城市对数字基

础设施的持续投入,也削弱了其跨部门系统整合

能力,进而难以构建有效的数据流通与流程重构

机制,致使创业活力对该治理模式呈现响应度较

低的特征。
4. 基于城市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因城市在产业类型、产业比重等产业根基等

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依据《全国老工业基地调

整改造规划(2013—2022 年)》,将城市划分为老工

业基地与非老工业基地城市进行分组回归。
由表 8 可知,政府数字治理仅在非老工业基地

城市样本中对创业活力表现出 U 型关系,而在老

工业基地城市中影响不显著。 老工业基地城市治

理结构与经济体系长期深度嵌入以重工业、传统

制造业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中,形成了显著的刚性

锁定效应。 政府数字治理作为一种新型治理工具

引入此类环境,其效果受到严重制约。 尽管其在

提升内部行政流程效率方面可能取得一定成效,
但受制于创新生态薄弱、市场活力不足以及强大

的体制惯性,其难以有效渗透到激发市场微观主

体活力、培育新业态新模式的深层领域。 相反,非
老工业基地的城市产业基更具灵活性和多样性,

表 8　 财政自给率与城市类型的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3) (4) (5)
财政自给率 城市类型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Entre
财政

自给率高
财政

自给率中
财政

自给率低
非老工业
基地城市

老工业
基地城市

GDG -13. 188 1∗∗∗
(4. 187 5)

-7. 650 5∗

(4. 090 7)
0. 511 2

(1. 285 1)
-7. 413 5∗∗∗

(2. 075 0)
-0. 828 3
(1. 889 8)

GDG2 19. 029 4∗∗∗

(7. 151 5)
18. 141 0

(12. 094 5)
-2. 292 4
(4. 427 9)

13. 224 0∗∗∗

(4. 183 2)
3. 074 0

(5. 560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
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N 317 648 320 875 460
adj. R2 0. 874 0. 589 0. 860 0. 841 0. 772

t test p 值 =0. 000 t 值 =8. 437 4,
p 值 =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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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轻工业及创新产业占比更高,其开放

的市场环境与较强的制度弹性使得政府数字治理

在降低创业门槛和提升市场透明度方面的作用更

易显现,从而形成显著的非线性促进效应。
四、进一步分析

前文已证实政府数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之

间存在 U 型关系,但其内在传导路径尚待揭示。
本部分将借鉴 U 型关系中介效应检验思路进一步

验证。
1. 行政服务效能的机制检验

该机制旨在检验政府数字治理是否通过提升

行政服务效能的路径影响城市创业活力。 本文采

用聂辉华课题组的《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
中的亲近指数与政府服务作为代理变量②,前者反

映政商互动的顺畅程度,后者衡量政府行政服务

的效率与便利度。

②　参见:聂辉华、韩冬临、马亮、张楠迪扬,《中国城市政商关系评价报告》,中国人民大学企业与组织研究中心报告。

由表 9 可知,政府数字治理一次项与二次项

系数分别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与正,表明政府

数字治理与行政服务效能间存在显著 U 型关系。
行政流程的数字化再造,在系统整合初期会与原

有流程和技术惯性产生摩擦,可能暂时增加协调

复杂度;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完善与政务平台深度

协同,行政效能显著跃升。 这种由政府数字治理

驱动的行政效能提升,通过优化服务供给、降低

制度摩擦等途径,为城市创业活力的释放提供了

关键支撑。 可见,政府数字治理通过行政流程的

数字化重构,对创业活力产生了先降后升的 U 型

效应。
表 9　 行政服务效能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

亲近指数 亲近指数 政府服务 政府服务

GDG -1. 511 7∗∗∗

(0. 426 8)
-1. 564 2∗∗∗

(0. 426 1)
-2. 866 1∗∗∗

(0. 559 6)
-2. 873 6∗∗∗

(0. 559 0)

GDG2 3. 796 5∗∗∗

(0. 849 1)
3. 932 1∗∗∗

(0. 847 4)
6. 141 3∗∗∗

(1. 113 2)
6. 222 7∗∗∗

(1. 111 9)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adj. R2 0. 683 0. 686 0. 624 0. 627

2. 要素市场配置的机制检验

该机制旨在检验政府数字治理是否通过要素

成本挤占向配置效率优化的转化路径影响城市创

业活力。 本文分别选取平均工资、房价水平与技

术创新能力作为劳动力要素、土地要素与创新要

素三个维度代理变量。 平均工资反映劳动力市场

价格水平与人力资本供需状况;房价水平反映城

市土地资源稀缺程度与资本要素成本;技术创新

能力由 R&D 人员数与专利申请量经标准化处理

后加权求和,反映城市在创新要素投入与产出两

端的整体配置。
表 10 显示,平均工资与技术创新能力的一次

项、二次项系数分别显著为负与显著为正,表明两

者间存在 U 型关系。 房价水平受限于宏观经济环

境与地区异质性影响,统计显著性略弱,其一次项

显著为负,二次项为正但未显著,仍暗示其亦可能

存在类似的非线性趋势。
总体来看,政府数字治理在初期阶段通过吸

引资本与高素质劳动力进入数字治理水平较高的

城市,推高了人力与土地要素的成本,造成初创企

业面临成本挤压和资源竞争的压力。 然而,随着政

府数字治理体系的深化,信息不对称逐步减少,数据

要素与创新资源在更大范围内实现高效流动与匹

配,城市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快速

增强,从而对冲并超越了初期的成本挤占效应。
3. 制度信用环境的机制检验

本机制旨在检验政府数字治理是否通过规则

不确定性向稳定良好的市场环境转化路径影响城

市创业活力。 本文分别选取商业信用指数与核心

产业增加值作为制度信用环境与数字经济基础的

代理变量。 商业信用指数反映信用环境质量;核
心产业增加值借鉴孙亚男等[26] 的构建思路,汇总

各城市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务业、数字技

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业的增加值。
表 11 显示,政府数字治理二次项系数在 5%

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数字治理能显著改善

制度信用环境。 数字治理初期,数据规则不完善、
信息公开不足导致市场主体对政策稳定性存在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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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要素市场配置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平均工资 平均工资 房价水平 房价水平 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能力

GDG -7. 330 6∗∗∗

(2. 160 7)
- 6. 705 5∗∗∗

(2. 153 7)
- 7. 335 5∗∗

(2. 983 4)
- 6. 572 2∗∗

(2. 968 6)
- 3. 235 1∗∗∗

(0. 657 4)
- 3. 101 5∗∗∗

(0. 659 1)

GDG2 13. 745 3∗∗∗

(4. 298 3)
12. 484 5∗∗∗

(4. 283 3)
8. 769 5

(5. 935 0)
7. 618 0

(5. 904 2)
9. 330 6∗∗∗

(1. 433 7)
8. 981 9∗∗∗

(1. 441 0)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N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adj. R2 0. 902 0. 903 0. 982 0. 982 0. 968 0. 968

忧。 随着政务公开、信用共享、数据可溯源机制逐

步落地,制度性约束与信任机制强化,市场可预期

性提升。 这种由规则不确定性向制度确定性的转

变,成为激发创业主体信心与长期投入的重要制

度保障。
表 11　 制度信用环境机制检验结果

变量

(1) (2) (1) (2)
商业

信用指数
商业

信用指数
核心产业
增加值

核心产业
增加值

GDG -2. 082 9
(1. 617 0)

- 2. 119 3
(1. 623 5)

- 2. 519 3
(1. 549 9)

- 2. 354 4
(1. 544 9)

GDG2 7. 521 3∗∗

(3. 216 7)
7. 615 9∗∗

(3. 228 8)
6. 995 3∗∗

(3. 083 2)
6. 487 7∗∗

(3. 072 5)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N 1 335 1 335 1 335 1 335
adj. R2 0. 984 0. 984 0. 947 0. 947

综上,机制检验结果验证了假设 H3,即政府数

字治理通过行政服务效能机制、要素市场配置机

制与制度信用环境机制,与城市创业活力呈现 U
型关系。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2018—2022 年 267 个城市为研究样

本,系统探讨了政府数字治理对城市创业活力的

驱动效应与作用机制,得到以下结论。 ①政府数

字治理与城市创业活力呈现出显著的先抑制后促

进的 U 型关系,印证了改革初期存在的摩擦效应

与后期制度红利释放的阶段性特征。 ②异质性分

析发现,高市场潜能与财力充裕城市形成稳定 U
型促进效应,而低市场潜能与财力匮乏城市 U 型

弱化或不显著;高新技术行业响应敏感直接,传统

资本行业迟缓间接,制度约束型无响应;非老工业

基地城市显 U 型关系,老工业基地城市因体制刚

性锁定,治理效应不显著。 ③行政服务效能、要素

市场配置与制度信用环境构成三条传导路径,均
表现出短期抑制、长期促进的 U 型特征。

(二)政策启示

(1)科学把握数字治理演化规律,构建适应性

治理框架。 一是建立 3 ~ 5 年数字政府建设的长期

投入与考核机制,给予制度磨合与组织学习充足

的试错空间,促使地方政府在数字治理建设中注

重质量和可持续性。 二是在政府数字治理初期,
用好“适应性治理”框架,配套实施创业纾困政策,
如提供政务平台使用培训补贴,降低企业学习和

适应政务数字化系统的成本,帮助初创企业度过

制度适应期。 三是建立动态的政策反馈与调整机

制,通过持续监测评估,及时识别治理过程中的新

问题与新需求,灵活调整政策工具与实施路径,确
保政府数字治理体系能够与时俱进。

(2)提升政府数字治理赋能效应,制定差异化

实施策略。 规制密集型行业应借助数字化监管与

服务平台,在设施运维、技术保障等非核心领域探

索市场化供给与公私合作模式,释放有限的创业

空间。 老工业基地城市应实施“数字治理赋能 +
体制重构”的系统性改革,优先在开发区、新区试

点“数字特区”政策,推行跨部门数据共享与业务

重构强制清单,以数据驱动打破部门壁垒,营造开

放、协同、可信的制度环境,进而吸引平台企业与

创新机构入驻。 低财政自给率的城市应在拓展税

源的基础上,强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的统筹

与绩效管理,确保数字化投入精准用于跨部门业

务协同、政务平台整合及基层数字能力建设。 低

市场潜能城市应突破市场半径约束,构建跨行政

区“虚拟产业集群云平台”,以政府数字治理为支

撑,整合区域产业资源;同时,通过建设数字化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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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服务平台,实施中小微企业数字化普惠政策,降
低其适应成本与风险。

(3)集成政府数字治理体系,构建三位一体的

数字治理新格局。 一要推动政务服务智能化与协同

化纵深发展,完善“掌上办”“一次办”及“审管联动”
数字规则引擎,对信用优良企业自动适用简易程序,
实质性打破部门分割与重复审批。 二要加快构建全

国统一的数字化要素交易平台,推行要素流通负面

清单管理与科技创新券跨域兑付机制,破除体制机

制障碍,促进人才、资本、数据等关键创新要素高效

流动与优化配置,探索建立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引导

要素合理流动。 三要建立健全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

的数字信用体系,强化信用信息跨部门共享与应用,
并配套推行专利开放许可零费用、搭建公益性“云
上工程师”平台等普惠性政策,降低制度性成本,切
实增强中小企业创新韧性与发展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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